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现场处罚规定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８日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４２号发布；
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８日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４７号修正发布）
　　第一条 为使技术监督行政案件的现场处罚规范化，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现场处罚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现场，依据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的即时行政制裁。

　　第三条 对于违法事实清楚、情节简单，依据技术监督法律、法规和规章应当给予处罚的违法行为，可以在违法行为发生现场，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第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应当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出示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

　　第五条 行政执法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行政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采纳。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因行政相对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施行现场处罚时，必须使用统一的《现场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现场处罚决定书》由行政相对人签字或者押印，并当场交付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拒绝签字或者押印的，应当注明情况。

　　第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必须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

　　罚没财物应当按规定及时向有关部门上缴。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现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罚款的；

　　（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三）、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执法人员依照本规定作出处罚决定后，行政相对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有困难而提出当场缴纳罚款的。

　　第十条 行政相对人对现场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 行政相对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二条 现场处罚执行完毕的案件，应当及时审查结案。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施行现场处罚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行政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政执法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可以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国家技术监督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